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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盛普流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预计不
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因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埃夫特，证券代码：688165）自 2026年 1
月 27日（星期二）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埃夫特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4）。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于2026年
2月3日披露了《埃夫特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2026年2月9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埃夫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预案》、《埃夫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等相关公告。同日，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埃夫
特，证券代码：688165）于2026年2月10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6年 2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埃夫
特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复
牌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2026年 3月 10日，公司披露了《埃夫特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公司将积极
推进本次交易事项的各项工作，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再次召开董

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公司召开股
东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等。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及最终取得批准或同意注册的
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88165 证券简称：埃夫特 公告编号：2026-016

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6年3月份活禽销售情况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 3月份销售活禽

425.52万只，销售收入 9,073.12万元，销售均价 9.74元/公斤，环比变动分别为
44.89%、34.72%、-7.28%，同比变动分别为12.65%、26.62%、3.82%。

二、销售情况汇总

月份

2025年3月

2025年4月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2025年7月

2025年8月

2025年9月

2025年10月

2025年11月

2025年12月

活禽销量（万只）

当月

377.73
443.67
413.53
429.80
370.73
348.59
391.71
389.02
364.30
444.24

当年累计

1,160.43
1,604.10
2,017.63
2,447.43
2,818.16
3,166.75
3,558.46
3,947.48
4,311.78
4,756.02

销售收入（万元）

当月

7,165.81
8,070.27
7,286.27
6,817.82
5,079.06
7,458.79
9,661.86
9,395.23
8,509.86
10,430.65

当年累计

22,500.05
30,570.32
37,856.59
44,674.41
49,753.47
57,212.26
66,874.12
76,269.35
84,779.22
95,209.87

活禽销售均价
（元/公斤）

9.38
9.26
9.06
8.03
7.85
10.70
12.10
11.34
10.72
10.71

2026年1月

2026年2月

2026年3月

403.27
293.68
425.52

403.27
696.95
1,122.47

9,034.98
6,734.83
9,073.12

9,034.98
15,769.81
24,842.93

10.16
10.50
9.74

注：若存在尾差，属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变动原因
2026年3月份活禽销售数量及收入环比变动较大，主要是二月份处于春节

期间，三月份销售天数较二月份多所致。

四、特别提示

1、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

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活禽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982 证券简称：湘佳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2
债券代码：127060 债券简称：湘佳转债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份活禽销售情况简报

证券代码：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26-021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3月份产销情况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截至2026年3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品 目

产量

其中：大型客车

中型客车

轻型客车

销量

其中：大型客车

中型客车

轻型客车

2026年3月

815
332
246
237
805
92

557
156

本年累计

2247
750

1122
375

1861
466

1105
290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减比
率

23.80%
7.14%

44.59%
10.62%
16.75%

-20.21%
70.00%

-19.44%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同时，提醒广

大投资者，不能以公司产销数据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水华 公告编号：2026-026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
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3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一种热反射棕色陶瓷色
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一种热反射陶瓷色料及
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户型图对应效果图的匹
配方法、装置、系统及存

储介质

专利号

ZL202411893294.5

ZL202411893292.6

ZL202210526722.5

专利申请日

2024.12.20

2024.12.20

2022.5.16

授权公告日

2026.3.24

2026.3.6

2026.3.20

专利权人

广西欧神诺陶
瓷有限公司

广西欧神诺陶
瓷有限公司

佛山欧神诺云
商科技有限公
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有

利于公司及子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

进技术创新及产品结构的不断丰富，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特此公告。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前期违规担保基本情况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16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3号），就公司发现的违规担保事项进行了说明。

二、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4年7月3日，公司收到武汉仲裁委员会（武汉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

“武汉仲裁委”）送达的《仲裁通知书》[（2024）武仲受字第000002096号]及《仲裁

申请书》等法律文件。湖北省中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经公司”）已就其

与公司的违规担保合同纠纷向武汉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公告编号：临2024-
077号）

近日，公司收到武汉仲裁委送达的《裁决书》[（2026）武仲裁字第000001584
号]，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或赔偿责任。

2、公司不承担中经公司要求公司承担的律师费。

3、公司不承担该案保全费、公告费及仲裁费。

4、驳回中经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完成破产重整工作，且经查阅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相

关民事裁定书，公司存在的7项违规担保的债权申报并未获得确认。公司股东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及其关联方或债

务承接方已向公司出具了书面承诺函，承诺以无条件豁免与上市公司依法应承

担的赔偿责任等额的公司对当代集团及其关联方或债务承接方的债务的方式，

解决公司的违规担保问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此前涉及的7项违规担保事项，已有6项担保责任

实质解除，剩余上海迹寻科技有限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尚在仲裁程序中。敬请广

大投资者审慎理性决策，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ST明诚 公告编号：临2026-010号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种类：七天通知存款、企业一个月定期
● 现金管理金额：3,400.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

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4.00亿元（含4.00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自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
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保荐人对该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现金管理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等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清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6）。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保本型产品，投资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

一、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概述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及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好回报。

（二）现金管理金额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金额为人民币

3,400.00万元。
（三）现金管理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系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部分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
（四）现金管理方式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厦门集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厦门集美支行

中信银行福建自贸试验区厦
门片区分行

产 品 类
型

通 知 存
款

通 知 存
款

定 期 存
款

产品名称

七天通知存
款

七天通知存
款

企业一个月
定期

购 买 金
额

200.00
700.00

2,500.00

年化收益
率

0.65%
0.65%
1.00%

起息日

2025/10/22
2026/01/26
2026/03/04

到期日

2026/04/07
2026/04/07
2026/04/04

赎回金
额

200.00
700.00
2,500.00

收 益
金额

0.60
0.90
2.09

收 益
类型

保 证
收益

保 证
收益

保 证
收益

注：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现金管理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结构化安排。
（五）现金管理期限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期限分别为

2025年10月22日至2026年4月7日、2026年1月26日至2026年4月7日、2026
年3月4日至2026年4月4日，均不超过12个月。

二、现金管理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亿元（含 4.00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该额度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
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保荐人对该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三、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现金管理产品计入资产负
债表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科目，计入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或
投资收益、财务费用科目，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3628 证券简称：清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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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6年 4月 3

日、4月7日、4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告披露日，除公
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4月3日、4月7日、4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

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已于2026年4月7日获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受理，目前相关工作处于正常推进中，公司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事项外，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证，截至目
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

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
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公司亦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
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4月3日、4月7日、4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3067 证券简称：振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1
债券代码：113687 债券简称：振华转债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08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4月

08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月08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摩高科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天闯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9人，代表股份169,242,12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0.99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58,422,0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7.73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9人，代表股份10,820,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60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3人，代表股份14,549,76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729,67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23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9人，代表股份10,820,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605%。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68,819,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4%；

反对3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6%；弃权4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127,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962%；反对3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24%；弃权 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4%。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67,674,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36%；

反对 1,503,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84%；弃权 64,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8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981,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238%；反对1,503,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43%；弃权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68,822,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2%；

反对37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2%；弃权4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130,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75%；反对37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49%；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168,777,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54%；

反对387,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1%；弃权7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5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085,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58%；反对387,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50%；弃权 7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2%。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68,830,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65%；

反对37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2%；弃权3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137,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77%；反对37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25%；弃权 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8%。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68,814,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72%；

反对3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9%；弃权5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121,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97%；反对3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08%；弃权 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珉名、赖元超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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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众兴集团有限公司、牛国锋先生、林圃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牛国锋先生计划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00,000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披露的《关于5%以上股东、董事长、高级管理
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4）。公司董事、总经理林圃生先
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低于 15,
080,215股，增持股份的主要来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梁欣雨女士拟减持的
股份，上述增持计划已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9日、2026年 1
月21日披露的《关于董事、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133）、《关于董事、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7）。

2026年1月14日至2026年1月15日，控股股东众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众兴集团”）因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持有人累计换股 1,455,377
股，林圃生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9,500,000股，导致众兴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的持股比例由 61.96%升至 62.49%，权益变动比例触及 1%的
整数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1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

公司于 2026年 4月 8日收到控股股东众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
于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4月7日，
众兴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累计换股 10,823,203股；2026年 1月 16
日至2026年1月19日，林圃生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5,830,815股；2026年2月26日至2026年3月30日，牛国锋先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499,9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众
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的持股比例由62.49%降至62%，权益变动比例触及

1%的整数倍。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主体

众兴集团

牛国锋

林圃生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A股

A股

A股

控股股东众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中央商务区凤凰岛1号楼A座639号

2026年4月7日

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4月7日，控股股东众兴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
累计换股 10,823,203股；2026年 1月 16日至 2026年 1月 19日，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林圃生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830,815股；2026年2月26日至2026年3月30日，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牛国锋先生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499,9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众兴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50,47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2%，权益变动
触及1%的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
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大中矿业

上升□ 下降√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牛国锋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2,499,900股；林圃生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增持250,600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林圃生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5,580,215股）
其他 √ （众兴集团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众兴集团被动减

持10,823,203股）

变动股数（股）

-10,823,203
-2,499,900
+5,830,815
-7,492,288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1203
有√ 无□

变动比例（%）

-0.71
-0.16
+0.38
-0.49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众兴集团

林来嵘

安素梅

安凤梅

林圃生

林圃正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2026年1月15日）

股数(股)
649,241,243
649,241,243

/
203,083,995
50,770,999
152,312,996
18,890,600
18,890,600

/
3,400,000
3,400,000

/
42,660,618
10,665,155
31,995,463
30,692,632
7,673,158
23,019,474

持股比例（%）

42.35
42.35

/
13.25
3.31
9.94
1.23
1.23
/

0.22
0.22
/

2.78
0.70
2.09
2.00
0.50
1.5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2026年4月7日）

股数(股)
638,418,040
638,418,040

/
203,083,995
50,770,999
152,312,996
18,890,600
18,890,600

/
3,400,000
3,400,000

/
48,491,433
12,122,859
36,368,574
30,692,632
7,673,158
23,019,474

持股比例(%)
41.64
41.64

/
13.25
3.31
9.94
1.23
1.23
/

0.22
0.22
/

3.16
0.79
2.37
2.00
0.50
1.50

牛国锋

合计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比例均以公司总股本1,533,080,435股计算。2、上表中比例合计数据与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00,000
2,500,000
7,500,000

957,969,088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披露了《关于5%以上股东、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4），对牛国锋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进
行了预披露，其计划在预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00,000股。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披露了《关于董事、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133），对林圃生先生的股份增持计划进行了预披露，其计划
在预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
方式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低于15,080,215股，增持股份主要
来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梁欣雨女士拟减持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与此前已披露的增减持计划一致，增减持股份数量在计划范
围内。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是√ 否□
增持主体承诺：本次增持计划将在实施期限内完成，实施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
并在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增持的股份。本次股份增持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进行内
幕交易等行为。

0.65
0.16
0.49
62.49

7,500,100
100

7,500,000
950,476,800

0.49
0.00
0.49
62.00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6-026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